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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介護保險對現金給付觀點之探討－ 

從兩性不平權的角度分析 

徐明仿 

 

壹、前言－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

內容 

2015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通過長期照

顧服務法，同年 6 月 4 日長期照顧保險法

草案於立法院進行審議。我國的長照保險

制度的主要架構逐漸成形，諸如：全民納

保、被保險人的身分類別定義與全民健保

相同、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保險人為

中央健康保險署、透過照顧管理機制：核

定被保險人使用保險的資格，判斷失能等

級及核定給付上限、管理服務資源與品

質。研礙中的內容包括：照顧管理的權責

機制、保險之給付上限．給付點數、輔具

給付機制、保險費率等。 
長照保險的給付方式，除了實物給付

之外，規劃中的制度藍圖亦設計納入現金

給付。衛生福利部於 2014 年 8 月 5 日招開

「研商長照保險照顧者津貼相關事宜會

議」，會議資料指出，保險制度以「實物給

付為主，照顧者津貼為輔」；實物給付項目

共 12 項；其中僅設計 3 項，視個案需求及

家庭實際狀況可請領照顧者津貼，此 3 項

服務為：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安全

看視。又，此照顧者津貼即現金給付。 
我國制度是否設計現金給付，是國內

各界關心議題之一。前揭．衛生福利部

(2014)會議資料將現金給付之優缺點統整

如下。優點：(1)肯定照顧者之付出及補償

所得損失。(2)降低保險成本。(3)紓解長照

資源供給不足問題。缺點：(1)可能迫使女

性成為照顧者。(2)照顧品質難有通用評量

準則。(3)影響長照服務體系之發展。 
回顧 1990 年代日本規劃介護保險制

度時，各界對是否納入現金給付亦呈現意

見兩極化。地方政府多數贊成現金給付，

民意調查結果亦是多數贊成（註 1）；婦女

團體則一貫堅持反對立場。中央政府的立

場由 1994 年的贊成，轉為 1996 年 4 月強

調「以實物給付為主，現金給付為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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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5 月出現政策大轉彎改為不納入現金

給付，同年 11 月，介護保險法草案上呈臨

時國會，同年 12 月國會審議通過，決定介

護保險制度僅以實物方式做為保險的給付

方式（註 2）。岩間(2003)指出：日本在規

劃制度期間，並無議論應如何建立公共政

策來協助家庭照顧者；議論的焦點被縮小

到是否應該給付現金給家庭照顧者。 
反觀國內，亦有學者與民間團體提出

疑慮擔心我國制度若設計現金給付，是否

會陷入「可能迫使女性成為照顧者」或是

日本婦女團體質疑「現金給付會讓女性被

照顧責任綁在家裡，讓女性工作受阻」（註

3）此困境。國內的婦女新知基金會(2012)
發表的記者會後新聞稿提出五大現金給付

疑點，其一為：現金給付是女人落入貧窮

的陷阱，現金給付會吸引或迫使女人退出

正式的勞動職場、中斷職涯（註 4）。 

因篇幅有限，本文僅針對現金給付疑

點「可能迫使女性成為照顧者、會讓女性

工作受阻」此點做探討。本文的研究假設

為：女性的工作受阻與否，是與女性的就

業意願、女性投入職場的就職機會、勞動

市場裡女性的就業形態與條件有關。本文

將從日本特有的兩性不平權社會結構，來

論證此社會結構正是促成日本婦女團體主

張「現金給付會讓女性工作受阻」的原因

之一。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日本特有的

兩性不平權社會結構是有異於我國，「性別

角色分工」非我國的主流價值意識。日本

婦女團體主張：現金給付會讓女性工作受

阻；此論點亦有異於我國勞動市場的就業

條件。 

透過臺日兩性不平權社會結構比較分

析以及我國現金給付之條件限制機制下，

試圖論證：我國長照保險之現金給付誘因

應無日本顯著。但，需留意，在符合一定

條件下，現金給付誘因有可能出現在臺灣

特定家庭，增強已婚女性退出職場的可能

性。此特定家庭已婚女性的特質為「國中

及以下學歷．低薪收入者．40 歲以上」。

為避免現金給付造成女性生活權受損，建

議需擬定相關配套措施，維護家庭照顧者

之權益。 

貳、日本的兩性不平權社會結構 

以下分別就：(1)「性別角色分工」意

識的影響力、(2)兩性不平權的勞動市場結

構、(3)社會安全制度不利女性投入就業市

場，此三個角度分別探討日本特有兩性不

平權社會結構的現況。此三因素長期互相

影響，造成日本婦女在家照顧失能家屬所

得的現金給付，其誘因有可能大於投入勞

動市場的所得收入。 

一、性別角色分工意識的影響力 

鳥居(2004)、山田(2013)指出，日本於

戰後由農業時代進入工業化時代，歷經長

達 30 年（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高度

經濟成長期，農村男性大量赴都會集體就

業，農村家庭結構主體為婦女、幼兒及年

長者。此都會集體就業形態以及日本企業

為確保優質勞動力實施獨特「終身雇用制」

與「年功序列薪資制」，實現男性勞動者的

穩定長期雇用形態，奠定「男主外，女主



徐明仿 日本介護保險對現金給付觀點之探討－從兩性不平權的角度分析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329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內」的性別角色分工模式，女性配偶即使

不投入職場，也能維持富裕的生活水準。

然而，1990 年代起日本步入長期經濟不景

氣時代，企業被迫廢除或縮小「終身雇用

制」與「年功序列薪資制」的範圍，女性

為貼補家計再度投入職場。如後述，女性

的就業形態以兼職或打工為主，且「性別

角色分工」意識於 21 世紀依然普遍受日本

國人接納。 
分析歷年日本內閣府發表的輿論調查

（表 1），於 1990 年代日本規劃介護保險

法的時代背景，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是認

同「男主外，女主內」（贊成 60.1%；反對

34.0%）。於介護保險法立法通過的 1997
年之調查結果亦顯示，「男主外，女主內」

（贊成 57.8%；反對 37.8%）為主流意識。

於 21 世紀，認同的比率明顯下降，然而，

於 2014 年仍有超過四成的日本國人認同

「男主外，女主內」此價值觀。此認同的

比率與反對的比率（贊成 44.6%；反對

49.4%）互相抗衡。可推知，於 21 世紀「男

主外，女主內」在日本社會仍具有一定的

影響力。 
反觀臺灣，「男主外，女主內」亦為我

國傳統價值觀，但於 21 世紀此價值觀並非

主流意識。依據行政院公布最新民意調查

（「民眾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看法」），

2013 年國人反對「男主外，女主內」的比

率高於認同的比率（反對 62.5%；贊成

33.4%）。再者，認同「不管家庭內外，所

有的工作都應該由男性、女性平均分擔」

的比率高達 86.9%；反對為 10.8%。 
透過上述考察，可瞭解 1990 年代日本

規劃介護保險時，日本社會主流意識是「男

主外，女主內」此性別角色分工的價值觀。

於此主流意識下，日本婦女團體擔心「現

金給付會讓女性被照顧責任綁在家裡，會

讓女性工作受阻」是有其理論根據。反觀

我國，21 世紀正值規劃長照保險之際，我

國的社會主流意識是兩性平權。相對於日

本國人至今仍受「男主外，女主內」此性

別角色分工意識所影響，我國國人則是將

近九成認同工作與家務是男女平權。 

表 1 臺日歷年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男主外，女主內」價值意識的變化 

 日本 臺灣 

1992 年 1997 年 2007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0 年 2013 年 

有效回答

問卷數 
3,524 人 3,574 人 3,118 人 3,037 人 3,033 人 3,037 人 1,091 人 1,078 人 

贊成 60.1% 57.8% 44.8% 44.6% 51.6% 44.6% 35.3% 33.4% 
反對 34.0% 37.8% 52.1% 49.4% 45.1% 49.4% 60.2% 62.5%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日本：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2014）「女性の活躍推進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4 年

8 月調査）」。臺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眾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看法（2010
年 7 月調查）以及（2013 年 7 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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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非正職雇用形態的常態化 

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男女共

同參畫白書（2012 年版）〉指出，1980 年

單薪家庭（男性主要家計者與無業女性配

偶家庭）為 1,114 萬戶，雙薪家庭戶數為

614 萬戶；於 30 年後的 2011 年，單薪家

庭減少至 773 萬戶，雙薪家庭增加至 987
萬戶；雙薪家庭戶數超過單薪家庭戶數。

進一步分析女性的就業形態，高達六成的

女性勞動者是以非正職雇用形態投入勞動

市場。 
依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定義，非正職

雇用形態包括：兼職、打工、人力派遣、

短期勞務契約、約聘。比較 1985 年與 2014
年這兩個時間點的日本勞動市場結構，總

務省統計局報告（總務省統計局〈労働力

調査基本集計 2014 年 10 月分〉）指出，於

此 30 年裡，正職雇用者人數微減 45 萬人

（1985 年 3,343 萬人，2014 年 3,298 萬

人）；非正職雇用者人數則增加 1,325 萬人

（同 655 萬人；1,980 萬人），非正職雇用

的勞動者人數呈現大幅成長。再進一步分

析非正職雇用勞動者的性別結構比，1985
年非正職雇用者人數 655 萬人，其中，男

性 187 萬人，女性 470 萬人；性別結構比

是男性三成（28%），女性七成（72%）。

於 2014 年非正職雇用者人數 1,980 萬人，

其中，男性 635 萬人，女性 1,346 萬人；

性別結構比仍是維持男性三成（32%），女

性七成（68%）。呈現日本勞動市場女性勞

動者非正職雇用形態之常態化。 
日本女性是基於哪些理由選擇非正職

雇用形態？此疑點，透過總務省統計局報

告（總務省統計局「2013 年勞動力調查年

報」）可找到線索。此報告指出，女性非正

職雇用勞動者（1,296 萬人）「選擇非正職

雇用形態投入勞動市場」的原因，依序是：

「想補貼家計、賺取學費等」（328 萬人；

26.8%）、「想依自己的空檔時間彈性工作」

（311 萬人；25.4%）、「容易同時兼顧工作

與家務（家事．育兒．照顧家人等）」（194
萬人；15.9%）、「因為找不到正職的工作」

（172 萬人；14.1%）、「其它」（103 萬人；

8.4%）。 
第 1 順位「想補貼家計」此理由與後

述的日本社會安全制度有關，第 2 順位「想

依自己的空檔時間彈性工作」可說是自願

性選擇非正職雇用方式投入勞動市場，第

3 順位「容易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務」可說

是受前述「男主外，女主內」意識影響，

而第 4 順位「找不到正職的工作」則是屬

於非自願性選擇此勞務形態。由此些回答

結果可推論：日本女性勞動者以正職雇用

方式投入勞動市場的動機不強。 

三、日本兩性薪資差距 

比較最近 30 年日本兩性薪資水準，依

據日本國稅廳（2014）報告指出，如表 2
所示，1980 年底男性平均年薪（含各項福

利津貼；以下同）為日幣 352.4 萬，女性

為日幣 177.1 萬；女性平均年薪為男性之

50.3%；兩性薪資差距為 49.7%。於 2013
年底男性平均年薪為日幣 511.3 萬，女性

為日幣 271.5 萬；女性平均年薪為男性之

53.1%；兩性薪資差距為 46.9%。日本兩性

薪資差距於 30 年裡僅縮小 2.8 個百分點

（49.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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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歷年日本兩性薪資差距 

 平均年薪 
（萬日幣） 

男性 女性 

平均年薪 比率 平均年薪 比率 

1980 294.8 352.4 100% 177.1 50.3% 

1985 351.7 427.8 100% 207.0 48.4% 

1990 425.2 520.0 100% 249.1 47.9% 

1995 457.2 564.0 100% 273.1 48.4% 

2000 461.0 566.5 100% 280.0 49.4% 

2005 436.8 538.4 100% 272.8 50.7% 

2010 412.0 507.4 100% 269.3 53.1% 

2013 413.6 511.3 100% 271.5 53.1%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日本国税庁（2014）「民間給与実態統計調査結果」。 

 
反觀我國的兩性薪資差距，行政院統

計處報告（102 年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指出，兩性經常性薪資差距由 1993 年的

32.7%縮小至 2013 年底的 16.4%，兩性薪

資差距於 20 年裡僅縮小 16.3 個百分點。

相較於我國兩性薪資差距逐年縮小的現

況，更突顯日本兩性薪資差距懸殊的問

題。造成日本兩性薪資結構不平等的主因

為，前述日本六成女性勞動者的就業形態

是非正職雇用有關。 

四、日本社會安全制度不利女性投入

就業市場 

(一)年收入日幣 103 萬門檻 

日本國稅廳〈生活與稅金（2014 年

版）〉說明，日本稅制現況是以年收入日幣

103 萬做為判斷是否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的基準。若配偶的年收入無超過日幣 103
萬則配偶本人無需繳納所得稅。且，於申

報所得稅時主要家計者可列舉配偶為被扶

養人口，列舉所得稅被扶養配偶扣除額。

但若配偶的年收入超過日幣 103 萬，則配

偶本人需繳納所得稅，同時，主要家計者

不得列舉配偶為被扶養人口，減少可列舉

所得稅的扣除額度。 
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2002）的問

卷調查（「雇用システムに関するアンケー

ト調査報告書」）指出，日本全國約八成

（83.5%）企業有提供家屬津貼制度（日

文：家族手当制度），全國平均家屬津貼額

度為：被扶養配偶每月 14,500 日幣；嬰幼

兒每月 5,500 日幣。有提供家屬津貼制度

的企業裡，有超過七成（78.2%）的企業規

定：被扶養配偶的年收入不得超過日幣

10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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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若被扶養配偶的年收入超過日

幣 103 萬門檻時，對家戶總收入而言，可

能面臨三重損失：被扶養配偶本人需自行

繳納所得稅、主要家計負責人無法列舉所

得稅被扶養配偶扣除額、主要家計負責人

無法向公司申請每月約 14,500日幣之被扶

養配偶家屬津貼。 
依內閣府 2012 年底統計，日本全國列

舉被扶養配偶人數為 1,440 萬人，換句話

說，可推算有 1,440 萬配偶其年收入是低

於日幣 103 萬。 

(二)年收入日幣 130 萬門檻 

厚生勞働省年金局（2014；第 27 回社

會保障審議會議）說明，現行日本社會安

全制度下，年收入日幣 130 萬是判斷所得

收入者本人是否需自行加保年金保險以及

醫療保險的基準。若配偶的年收入少於日

幣 130 萬，則配偶本人是以被扶養配偶身

份加入上班族的主要家計者之厚生年金保

險以及健康保險，被扶養配偶本人無需自

行繳納年金保險費以及醫療保險費。然

而，若是被扶養配偶的年收入超過日幣

130 萬，則本人需自行加保國民年金保險

與國民健康保險，需自行繳納國民年金保

險費與國民健康保險費，影響家庭可支配

所得。 
是枝（2011）研究結果指出，當配偶

的年收入超過日幣 130 萬時，保險費（年

金與醫療保險費等）約佔年收入的 14%，

若年收入是介於日幣 130 萬到 160 萬此階

層時，配偶本人的可支配所得反而會低於

年收入是日幣 129 萬時的可支配所得。 

依厚生勞働省報告（2014 年）指出，

於 2012 年底，被扶養配偶因其年收入低於

日幣 130 萬，是以被扶養配偶的身分加入

厚生年金保險的人數為 960 萬人。換句話

說，有 960 萬上班族的配偶其年薪是未達

日幣 130 萬。 
綜上所述，日本女性勞動者的年薪偏

低的理由，除了與非正職雇用形態有關之

外，亦與現行日本社會安全制度之日幣

103 萬門檻與日幣 130 萬門檻有關。 

參、以兩性薪資結構考察臺日長

照保險設計現金給付之誘因 

一、日本年收入日幣103萬門檻與130
萬門檻以及現金給付的誘因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因應日本消費稅

適用 8%新稅稅制，介護保險給付水準額度

亦隨之調昇。鑑於本論文的探討焦點在於

日本規劃制度藍圖初期之現金給付誘因之

強弱，因此，使用舊制稅率 5%稅制下之保

險給付水準額度，做為分析日本制度若是

實施現金給付，此現金給付誘因強弱之探

討。 
回顧 1990 年代日本官方文獻，厚生省

於 1994 年研議「建立高齡者長照體系（原

文：高齢者介護システムの構築に向け

て）」報告書裡提到老人長照保險制度的初

步構想是設計納入現金給付，現金給付水

準等同照顧服務員提供居家服務之計價方

式。亦即，於早期制度規劃階段，日本政

府尚未討論德國制度之差費計價概念。此

差費計費概念是指，現金給付的水準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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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之水準。 
如表 3 所示，無論配偶的年收入是日

幣 103 萬或是日幣 130 萬，當失能家屬被

認定失能狀態為「需要照顧 1」即會產生

現金給付之誘因。隨著失能等級的加重，

現金給付的誘因亦隨之增強。以失能等級

最重度「需要照顧 5」為例說明，每月實

物給付額度為 358,300 日幣，保險給付九

成費用（358,300×0.9=322,470），服務使用

者自付費為一成。將實物給付額度轉換為

現金給付額度時，理應從保險給付上限額

度扣除一成的自付費，因此本論文是以九

成的保險給付額度（每月 322,470 日幣）

來計算現金給付之誘因。 
當配偶的年收入為日幣 130 萬，家屬

失能等級為「需要照顧 5」，可推估現金給

付之誘因為工作所得收入之 3 倍（保險每

月給付九成額度 322,470÷每月所得收入

108,333=3.77）。於 2012 年底，如前述，日

本上班族之被扶養配偶年收入低於日幣

130 萬之人數為 960 萬人，因此當家裡出

現失能家屬時此些被扶養配偶有可能被期

待離職回家照顧失能家屬。 
當被扶養配偶的年收入為日幣 103

萬，家屬失能等級為「需要照顧 5」，可推

估現金給付之誘因約為工作所得收入之 4
倍（保險每月給付九成額度 322,470÷每月

所得收入 85,333=3.77）。於 2012 年底，如

前述，日本被扶養配偶之年收入低於日幣

103 萬之人數為 1,440 萬人，因此當家裡出

現失能家屬時此 1,440 萬被扶養配偶有可

能被期待離職回家照顧失能家屬。 

表 3  日本介護保險給付水準（2000 年 4 月 1 日至 2006 年 3 月底止）與現金給

付機制誘因 

介護保險給付水準 
（居家型、社區型等長照服務） 

被扶養配偶年收入 103 萬門檻、130 萬門檻 
以及現金給付誘因 

失能等級 每日所需協

助時間 
給付上限 
(月/日幣) 

九成 
保險給付 

年收日幣 103 萬 
現金給付誘因 

年收日幣 130 萬 
現金給付誘因 

平均月薪 誘因倍數 平均月薪 誘因倍數 

需要支援 25 分以上 61,500 55,350 85,833 0.64 108,333 0.51 

需要照顧 1 
32 分以上 
未滿 50 分 165,800 151,650 85,833 1.77 108,333 1.40 

需要照顧 2 
50 分以上 
未滿 70 分 194,800 175,320 85,833 2.04 108,333 1.62 

需要照顧 3 
70 分以上 
未滿 90 分 267,500 240,750 85,833 2.80 108,333 2.22 

需要照顧 4 
90 分以上 
未滿 110 分 306,000 275,400 85,833 3.21 108,333 2.54 

需要照顧 5 110 分以上 358,300 322,470 85,833 3.77 108,333 2.98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厚生勞働省「第７回社会保障審議会介護保険部会」，資料 3「給付の在り方(2)」関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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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長照保險設計現金給付之誘

因 

衛生福利部（2014）強調規劃中的長

照保險給付原則是「實物給付為主，照顧

者津貼為輔」以及「照顧者津貼從嚴給

付」。給付內容與給付方法，如表 4 所示，

可申請實物給付之服務內容共 12 項，其

中，可改請領家庭照顧者津貼或是「部分

實物．部分津貼」之混合給付之服務內容

僅 3 項：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安全

看視。衛生福利部定義此 3 項為「非專業

性服務」。其它 9 項服務為「專業性服務」，

不得由家庭照顧者提供，需由特約服務單

位提供。 
照顧者津貼從嚴給付原則是指：被保

險人需符合保險人所規定條件，才得以申

請照顧者津貼或是混合給付。此條件是：

(1)須有家屬主要照顧者，並須簽署照顧同

意書。(2)主要照顧者須具有基本照顧能

力，並接受保險人指定之教育訓練及服務

品質督導。(3)家屬於家宅提供身體照顧、

家務服務或安全看視之時數是由保險人依

照顧管理機制來核定。(4)當家屬無法提供

適當照顧時，保險人得停止照顧者津貼或

是混合給付，改為實物給付。 
考量家庭照顧無產生負擔房舍、管理

費及交通費等成本，因此，照顧者津貼的

額度將設計低於實物給付之水準。亦即，

衛生福利部於規劃照顧者津貼額度之機制

層面，是有採納德國制度之差費計價概

念。有關差費計價之先行研究，李玉春等

（2009）「長期照顧保險法制給付方式及給

付項目之評估」委託研究報告建議現金給

付之額度設計為實物給付之 40%－45%。

可推估，未來我國長照保險若採納現金給

付，現金給付額度設計超過實物給付 50%
的可能性不高。 

從上述分析可知我國規劃中的現金給

付機制設有五項限制：(1)採納德國的差費

計價概念、(2)可請領現金給付之服務內容

僅限 3 項、(3)明確訂定可申請現金給付之

條件、(4)透過照顧管理機制於照顧計畫明

定家屬提供之服務內容與服務時數、(5)依
家屬情況，保險人得停止現金給付改為實

物給付。 

表 4.  我國規劃中長照保險之給付方式與給付內容 

保險給付之 
請領方式 

三者擇一： 
 (1)實物給付 
 (2)現金給付 
 (3)混合給付 

僅可選擇「實物給付」 

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 

【非專業性服務】 
 (1)身體照顧服務 
 (2)家務服務 
 (3)安全看視 

【專業性服務】 
 (1)護理服務  
 (2)生活自立或復健訓練  
 (3)輔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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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居家無障礙空間規劃或修繕  
 (5)交通接送 
 (6)喘息服務 
 (7)照顧訓練課程 
 (8)照顧諮詢 
 (9)關懷訪視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衛生福利部(2014)「研商長照保險照顧者津貼相關事宜會議（2014 年 8 月 5 日會議資料）」。 

 
行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

報（2013 年版）〉指出，於 2013 年底，工

業部門女性受僱員工每人每月薪資（含經

常性與非經常性薪資；以下同）平均為

40,673 元；服務業部門女性受僱員工每人

每月薪資平均為 43,490 元。依行業細項

別，分析工業部門與服務業部門之女性受

僱員工薪資水準較低的行業，如表 5 所

示，每月薪資最低位水準為「教育服務業」

21,585 元。 

表 5  我國女性受僱員工行業別薪資水準 

2013 年底／行業別／元 女性受僱員工 
每人每月薪資 

男性受僱員工 
每人每月薪資 

總計 40,673 49,931 

工業部門 35,464 49,052 

 營造業 30,539 44,879 

製造業 35,624 49,42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1,831 57,708 

服務業部門 43,490 50,879 

 教育服務業 21,585 26,042 

住宿及餐飲業 28,598 33,10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8,794 42,528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102 年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提要分析〉，p10。 

 
由於長照保險給付水準仍未定案，本

文僅以逆推方式推估長照保險設計何種程

度的給付水準時，可能產生現金給付誘

因。依護理及健康照護司（2013）公布長

照十年計畫的補助內容以及行政院長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宣布，於同年 7 月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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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照顧服務費補助標準為每小時 200 元。

據此，我國現行長照十年計畫之最高補助

額度為「重度失能者」之每月臺幣 18,000
元（=90 小時×200 元）。單純假設將現行長

照十年計畫之最高給付額度提升 2 倍做為

未來長照保險之最高給付水準，亦即假設

重度失能者之實物給付水準為每月 36,000
元；現金給付差費計價為實物給付之 40%
或 45%為準則，並扣除現行規劃之被保險

人自付額 15%，則現金給付最高額度為

12,240 元（36,000×85%×40%）或 13,770
元（36,000×85%×45%）。 

此現金給付水準低於前述女性受僱員

工每人每月薪資最低位水準「教育服務業」

之 21,585 元，現金給付之誘因各為 0.57
倍（12,240÷21,585）或 0.64 倍（13,770÷

21,585）。再加上，我國規劃家庭照顧者僅

可提供 3 項服務內容，其它 9 項專業服務

只能選擇實物給付。因此，實際上可改請

領現金給付之額度應會低於 12,240 元或

13,770 元。亦即，現金給付之誘因會低於

0.57 倍或 0.64 倍。此推估結果是有異於前

述日本現金給付誘因分析之結果。 
亦即，我國規劃中的長照保險僅限 3

項服務可改申請現金給付之設限、設計差

費計價概念以及前述之申請條件制限下，

可推論我國實施現金給付之誘因應無日本

明顯。 

三、我國家庭照顧者的圖像 

內政部（2011）「100 年婦女生活狀況

調查報告」指出，婦女家中需人照顧 65
歲以上老人比例為 4.9%，婦女與此老人的

身分關係為：配偶的父或母（42.3%）、本

人的父或母（21.2%）。婦女平均每天照顧

老人的時間為：10 小時以上（38.9%）居

多，平均每天照顧老人的時間為 6 小時

（5.97 小時）。另，婦女期望政府或民間機

構團體建立照顧老人服務措施，依序為：

辦理老人社區照顧，提供托老或居家服務

（48.5%）、降低或補助相關照顧費用

（46.0%）、鼓勵設立老人長期照顧、安養

機構（30.7%）、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

（26.1%）。 
陳．吳（2006）的研究針對嘉義市與

臺北縣三峽鶯歌地區調查家庭庭照顧者對

長照服務之使用意願，研究結果亦顯示家

庭照顧者的特質為：女性居多（64.6%）、

中高齡為主（41-64 歲 53.4%；65 歲以上

29.0%）、有偶（79.2%）、教育程度偏低（不

識字 20.3%；國小畢業 35.1%；國中畢業

16.8%），家庭月收入以三萬元以下居多

（55.6%）。又，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

依各項指標回答「高負荷」之結果依序為：

個人時間受限（ 56.8% ）、身體負荷

（44.3%）、財務負荷（39.2%）、情緒負荷

（19.9%）、家庭關係負荷（10.7%）。 
統整上述文獻，可歸納我國家庭照顧

者的圖像為：女性居多、學歷偏低、因照

顧時間長，影響個人可自由運用的時間，

長期下帶給家庭照顧者之身體．經濟層面

的負擔感與壓力。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調查報告為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4）「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

告」，分析此調查報告，可推測未來我國現

金給付之誘因可能出現於「國中及以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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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無酬家屬工作者或是低薪收入者．40
歲以上之已婚女性」。 

同上調查報告指出，於 2013 年 8 月，

女性（15-64 歲）目前無工作且未來一年亦

無工作意願者為 332 萬 8 千人，無工作原

因依序為：求學或受訓（31.4%）、家庭經

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29.8%）、需要照

顧子女（13.1%）、健康不良（9.2%）、需

要照顧其他家人（7.0%）、需要照顧老人

（4.0%）。其中，回答為照顧老人以及照顧

其他家人之比率合計 11.0%，人數約 36 萬

6 千人（3,328,000×11%＝366,080）。亦即，

已有 36萬 6千名女性為了照顧老人或是其

他家人目前沒有進入職場，且未來一年投

入職場的可能性低。 

再分析目前從事有酬工作，學歷為「國

中及以下」之已婚女性，其每月平均經常

性收入未達基本工資（至 2015 年 6 月底為

止 19,273 元（註 5））或是接近基本工資水

準者為 23%（「未滿 15,000 元」7.7%；

「15,000－19,999 元」15.3%）；且，「無酬

家屬工作者」為 20.6%，兩者合計高達

43.6%（表 6）。同時，此薪資收入是低於

前述分析我國現金給付誘因時所使用之值

（女性受僱員工每人每月薪資最低位水準

「教育服務業」21,585 元）。 
亦即，我國現金給付之誘因可能出現

於「國中及以下學歷、無酬家屬工作者或

是低薪收入（未達於或介於基本工資）、已

婚女性家庭」。 

表 6  已婚女性（15-64 歲）就業者之每月經常性收入（2013 年 8 月） 

（%；元） 總計 未滿 
15,000 元 

15,000－ 
19,999 

20,000－ 
24,999 

25,000－
29,999 

30,000 元 
以上 

平均每月

所得 
無酬家屬 
工作者 

總計 100.0 3.1 7.2 18.1 16.4 14.5 32,491 11.5 
教育程度 100.0  
 國中及以下 100.0 7.7 15.3 28.6 14.1 13.7 22,788 20.6 
 高中（職） 100.0 2.6 7.7 23.7 21.7 31.3 28,063 13.1 
 大專及以上 100.0 1.1 2.2 7.0 12.6 72.2 40,819 5.1 

出處：筆者重新彙整。 
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P10，表 13。 
 

肆、日本介護保險的問題點－約

81 萬家庭照顧者的權利難獲

得保障 

如表 7 所示，於 2014 年 9 月底，保險

人認定有資格使用介護保險之被保險人數

為 597 萬人；其中，實際有申請使用保險

給付的人數為 502 萬人（84.1%），無申請

使用保險給付人數為 95 萬人（15.9%）。無

使用保險給付之被保險人，其失能等級的

分布主要集中於失能等級較輕的「需要支

援 1」、「需要支援 2」與「需要照顧 1」。
在此要探討的是，這 95 萬具有資格，但實

際並未申請使用保險給付的失能被保險人

是在何處由誰協助自理其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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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本介護保險失能認定人數與保險服務使用現況(2014 年 9 月底) 

(人) 需要支援者 需要照顧者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等級 4 等級 5 計 

全國 846,454 
(100%) 

823,138 
(100%) 

1,141,907 
(100%) 

1,048,698 
(100%) 

782,824 
(100%) 

722,460 
(100%) 

612,356 
(100%) 

5,977,837 
(100%) 

使用保險 
服務人數 

489,599 
(57.8%) 

588,501 
(71.5%) 

960,126 
(84.1%) 

983,499 
(93.8%) 

768,131 
(98.1%) 

685,181 
(94.8%) 

547,516 
(89.4%) 

5,022,555 
(84%) 

無使用保險

服務人數 
356,855 
(42.2%) 

34,637 
(28.5%) 

181,781 
(15.9%) 

65,199 
(6.2%) 

14,693 
(1.9%) 

37,279 
(5.2%) 

64,840 
(10.6%) 

955,282 
(16%)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厚生勞働省（2014）「介護保険事業状況報告(暫定)平成 26 年 9 月分」。 
註：失能認定人數是 2014 年 9 月底的統計值、使用保險服務人數（含：居家型與社區型長照服

務使用人數、社區密集型長照服務使用人數、入住長照機構人數）是 2014 年 7 月底的統計

值。 
 
日本政府於 2001 年起，於全民普查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加入實施「長照問

卷」，其後每三年定期放發「長照問卷」，

把握住在家中失能者的生活狀況。根據

2014 年厚生勞働省公布最新調查（國民生

活基礎統計 2013 年版），如表 8 所示，「目

前居住於自宅的失能者，沒有使用介護保

險所給付之長照服務」理由依序為：靠家

人尚可勉強應付日常生活（需要協助者

44.5%；需要照顧者 44.7%）、靠自己的力

量尚可勉強自理日常生活（同 39.5%；

19.4%）。第三順位，「需要協助者」回答：

外出很不方便（5.6%）；「需要照顧者」回

答：本人住院（14.7%）。 

表 8 日本被保險人回答「沒有申請使用介護保險給付之理由」 

選項 2004 年 
調查結果 

2013 年調查結果 
需要支援者 需要照顧者 

「靠家人尚可勉強應付日常生活」 55.8% 44.5% 47.1% 
「靠自己的力量尚可勉強自理生活」 26.6% 39.5% 19.4% 
「外出很不方便」 8.1% 5.6% 11.3% 
「不想讓其他人進到家裡」 6.5% 3.8% 7.8% 
「沒有想要使用的長照服務」 4.2% 3.6% 2.0% 
「住院」 -------- 3.1% 14.7% 
出處：筆者製作。 
資料：厚生労働省。「国民生活基礎調査 2004 年版」以及「国民生活基礎調査 2013 年版」。 

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國人「期待由家

人照顧自己」、「照顧失能家屬是家庭的職

責」此價值觀，影響國人申請使用介護保

險之意願。目前無使用保險給付的 95 萬失

能認定者，扣除約二成（3.1%＋14.7%＝

17.8%）入住醫院（95 萬×17.8%≒1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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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之外，推估約有 78 萬（95 萬－

17 萬＝78 萬）的失能者是由家人來照顧，

受限於日本制度無設現金給付，此 78 萬的

失能者以及其主要家庭照顧者，即使有盡

其繳納保險費之義務，但卻無法行使其權

利使用保險給付。 
於介護保險制度的財務外，日本於

2001 年 4 月起開始發放「家庭照顧者津貼

（日文：家族介護慰勞金）」，給付金額是

一年日幣 10 萬。家庭照顧者必需同時符合

四項條件才得以申請：(1)失能等級為重

度：需要照顧 4 或需要照顧 5。(2)家戶總

所得是為符合「無需繳納市町村民稅」。(3)
居家重度失能者於過去一年無申請使用介

護保險給付。但，於過去一年裡使用一週

的喘息服務，不在此限。(4)於申請時，家

庭照顧者目前仍於家中照顧這位重度失能

者（徐 2012）。 
厚生勞働省統計（介護保険最新情報

vol.358）指出，2001 年有實施家庭照顧者

津貼的保險人是 1,979；於 2013 年實施此

津貼的保險人僅止於 751，於十年裡 1,228
保險人決定停止放發此津貼，停止發放的

主要理由為：申請門檻過嚴，同時符合此

四項條件的家庭照顧者不多，制度實質效

益不大。 
日本政府標榜介護保險制度之實施目

的：長照風險的社會化、尊重被保險人的

選擇。然而，透過上述分析論證，現行日

本制度因無設計現金給付，一旦被保險人

選擇不使用實物給付，決定由家人協助照

顧自己，再加上「家庭照顧者津貼」門檻

過嚴以及支持家庭照顧者配套措施不足，

導致家屬得自行承擔照顧失能家屬帶來的

身體層面、精神層面的負擔，且得自行承

擔為照顧家人所產生的機會成本以及經濟

層面的負擔。亦即，至少此 78 萬的日本家

庭面臨的是長照風險的家庭化。再者，現

行日本制度機制下，是無法達到尊重被保

險人決定由家人照顧自己的選擇權。由於

支持家庭照顧者配套措施不足，導致長久

以來家庭照顧者的「無酬．無社會安全保

障」問題持續被潛在化，無助於改善甚至

提升家庭照顧者的權利及生活品質。 

伍、結語 

本論文從日本的兩性不平權社會結構

的角度試圖分析並論證臺日兩國勞動市場

裡女性就業形態與就業條件有所不同，兩

性平權意識亦有異，因此「現金給付會讓

女性工作受阻」此論點，並不全然符合我

國的國情與勞動市場機制的現況。再者，

我國規劃中的長照保險制度僅限 3 項服務

可申請現金給付、現金給付水準設計差費

計價之機制下，可推論我國實施現金給付

之誘因沒有日本明顯。 
然而，如本文所述，我國家庭照顧者

圖像亦是呈現：女性、長時間照顧、高照

顧壓力。且，我國現金給付誘因可能出現

於「國中及以下學歷、無酬家屬工作者或

是薪資偏低（低於基本工資或是介於基本

工資水準）之已婚女性家庭」。 
從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實施經驗，可

做為我國借鏡之經驗為：為確保失能者以

及家庭照顧者雙方之生活權，首要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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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型與社區型長照服務之供給量以及提

升服務品質。此方向亦與我國婦女期望政

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建立照顧老人服務措施

之首要措施（辦理老人社區照顧，提供托

老或居家服務）相同。唯有充實國內長照

服務體系，才能真正落實「實物給付為主，

現金給付為輔」的精神。同時，如何透過

有效的宣導方式減少資訊落差，讓現金給

付誘因較強的「國中及以下學歷、無酬家

屬工作者或是低薪收入之已婚女性及其家

庭」瞭解各項長照服務的意義與功能，提

升長照服務使用的可近性亦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再者，可進一步研擬訓練家庭照顧

者成為正式照顧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與雇

用機制，同時達到促進就業與提升薪資水

準的成效。 
完善的支持家庭照顧者措施為長照保

險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除了實物給付之

外，也需尊重國人想由家人協助照顧自

己，同時尊重家人想照顧失能家屬的選

擇。透過支持家庭照顧者措施，將長期無

酬定位的家庭照顧勞務，提升為有酬照顧

勞務，此亦是提升女性社會地位之措施。

支持家庭照顧者措施包括四大層面，現金

給付僅為支持家庭照顧者措施之一環。此

四大層面包括：提升與監控照顧品質機制、

提供諮詢協商、提供經濟補助措施、提供

社會安全保障（包含：國民年金．全民健

康保險．長照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的加保

以及保險費的減免、協助家庭照顧者的再

就業機制）。 

(本文作者為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老人

照顧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長照保險、介護保險、現金給付、

家庭照顧者津貼、兩性平權 

註 釋 

註 1： 1995 年 7 月日本政府實施的民意調查（原文：高齢者介護に関する世論調査）結

果顯示，高達六成（58.2%）的國人回答贊成現金給付；這個比例是高於反對意見

的比例（27.7%）。贊成現金給付的第一理由為：有必要透過現金給付來彌補為了

照顧家人，不得已離職時所產生的所得收入損失。 
註 2： 詳細請參閱：徐明仿（2012）「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現況與問題－從現金給付的議

題來探討」。pp.305-331。 
注 3： 同註 2。 
註 4： 諸如：婦女新知基金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臺灣

勞工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婦女、社福及勞工團體以及立委陳節如委員及尤

美女委員、臺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王品於 2012 年 5 月 4 日招開記者會，會中指

出，長照保險的「現金給付」制度，只會加深女性在家庭的不平等處境，對於建

立完善的長照體系沒有幫助、更無法滿足現在的照顧需求。（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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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勞報導〉「長照保險提現金給付 民團批：阻礙長照服務發展」2012/05/04 報

導）。另，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表的會後新聞稿「要「服務」，給「現金」：馬政府

的連任獻禮「長照保險」，根本是敷衍受照顧者、消費女人！」表明反對現金給

付論點之一為：現金給付是女人落入貧窮的陷阱。「現金給付」會吸引或迫使女

人退出正式的勞動職場、中斷職涯。 

註 5： 行政院（2014）時政講義「勞動力 up，從幸福感開始」指出：我國基本工資從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底為止是每月 19,273 元，時薪為 115 元。行政院核定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調昇為每月 20,008 元；時薪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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